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

申　 斌

内容提要：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州县官府的赋役管理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向需要且能够

进行核算的状态转变。 洪武、永乐时期，在官府体系内部，只有田赋被部分地纳入核算管

理，其他赋役征发则完全或绝大部分无法计量，也没有计划性。 宣德以降，地方官员吸收民

间粮里阶层分担赋役负担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旨在“均平”的改革，以确保赋役的可持

续征发。 在探索均平之道的过程中，不同地方官员多采取量化赋役负担、预定征收计划、将
派征对象标准化并进行摊派核算的方式。 其中，田赋额等开始扮演摊派对象的角色。 这开

启了州县层面赋役征收核算体系的发展之路，也导致府、州、县与户、工等部及布政使司之

间产生了赋役核算信息不对称，出现了二重会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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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方仲：《一条鞭法》，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１０—６１ 页；小山正明 「賦·役制度の変革」 『岩波

講座世界歴史』 第 １２ 卷，岩波書店，１９７１ 年，３１３—３４５ 頁；岩見宏 『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 同朋舎，１９８６ 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

之间》，中山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刘志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史学月刊》２０１４ 年

第 ７ 期；森正夫著，伍跃、张学锋译：《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

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②　 黄仁宇曾提出明清中国“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判断，但其所言“数目字管理”实际上指的是整套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超出

本文讨论范围。 参见邱澎生《“数目字管理”是洞见或是限制？ 黄仁宇“大历史观”下的明清市场与政府》，《台大历史学报》第 ２６ 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而黄仁宇强调的实际财政责任的分散性管理也随着核算体系的发展而出现变化，笔者将另文讨论。

１６、１７ 世纪发生了从明初户役式赋役征调体系向清前期以土地税为基础的赋税征收体系的转

型。 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一条鞭法，以嘉靖至万历时期为重点，对各类赋役改革进行了细致剖析，指出

赋役课征对象由户分裂为地和丁，赋役课征内容逐渐定额化。①而所谓定额化的发生，是以赋役征发

的可计量、可核算为前提的。②明初的赋役管理基本上是不需要也无法进行计量核算的，而到了条鞭

改革时期，为何能实现以可计量为基础的定额化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明代赋役核算的发展，尤其是

对正德以前的早期地方赋役核算体系的形成有具体切实的认识，才能更好地理解一条鞭法改革的意

义和实质。 目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除了森正夫在分析周忱改革时有所涉及外，既有研究少

有着墨。 本文拟在前人勾勒的课征对象转变与定额化逻辑基础上，围绕“从基本不依赖核算到需要

且可以核算”这条管理技术演变主线，分析明代洪武至弘治时期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发展，从核

算角度完善我们对明代财政体制转型起始阶段的认识。

一、主要不依赖核算的洪武、永乐时期州县赋役管理

财政收支可以进行会计核算的前提，是征收和支出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量化），并且这种数字

是标准化的、均质的，可以进行有意义的计算，并制定财政计划。 整体而言，明前期州县官府的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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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管理基本既不需要核算体系，也缺乏计算和计划的可能性，①这是由洪武时期赋役制度的设计理

念和实施框架决定了的。
在朱元璋创设的国家治理原则和架构中，明王朝资源征调体制的社会基础，是通过里甲制建立

起来的以户为单位的人身控制关系。② 编户齐民对以皇帝为代表的王朝之人身依附关系，既是赋役

征发的合法性来源，又是其运行的现实基础。 与此同时，朱元璋秉持“以良民治良民”的治理理念，形
成了在赋役征发上将主要管理责任委之于粮长、里长的“钦定承包体制”。 在这样的代理体制下，州
县官府的赋役征管只需抓住负有连带责任的粮长、里长即可，基本上不需要依靠核算体系进行。 借

由粮、里长役使里甲编户才是实现资源征调的根本之道。
进一步而言，州县赋役的三项主要内容———田赋、上供物料、徭役，在明初也都不同程度上具有

不可计算性和非计划性。 田赋和上供物料的征收、调拨虽然有实物数量的信息，但由于征收物种类

繁多，彼此价值差异甚大，无法靠实物数量统一度量价值。 在民运体制下，对百姓而言，又需要考虑

运输劳役，由此更增强了实际负担的不可计量性。 至于徭役，作为活劳动资源不可存储，其收支统一

于劳动者的应役过程，无法事后稽核；而不同徭役项目或同一徭役项目在不同时间的实际负担存在

很大差别，因此也就不存在核算的可能和必要。
赋役征收的计划性意味着具体负责征收的州县官府或担负缴纳任务的编户对未来的赋役负担

预先有所了解，而不仅是承命办纳。 明代初年，除了洪武十四年（１３８１）大造黄册后，各地应征田赋总

额有了相对稳定的计划外，其他项目基本处于因需而征的状态。 就供应御用和朝廷的上供物料而

言，工部、户部和礼部根据需要分别独立、不定期向在外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发出勘合照会或勘合札

付，开明所需物品及数量，然后由其具体办纳。③ 洪武初年，地方官府承担的“贡”的内容尚有限，到
洪武后期，户部、礼部、工部等衙门坐派的物料数量已经较为庞大。 《诸司职掌》虽开列了部分物料

（野味、杂皮、翎毛、纸札、段匹染料）的岁办总额和各省岁办定额，但实际上还会根据需要和在库之数

多寡而改变。④ 永乐时期更有物料激增的案例。⑤ 这些都说明其本质仍是随时按需坐派，缺乏稳定

的计划性。 至于差役，里甲正役名义上十年一轮，就时间而言具有计划性，但每年实际任务轻重变动

不居；杂泛差役更是多因事临时点差。 所以，如果仅仅着眼于田赋额，或许会得出明初财政体制“量
入为出”的印象，但若从整个赋役征调体制看，就会发现其实质是缺乏预先计划的因需而征。

二、从核算角度看洪武、永乐时期的田赋额

田赋是明初官僚体系内部最具有核算管理意味的赋役项目，田赋额是明前期赋役管理中的核心

数据，也是明初地方官府赋役管理中最具计量和计划特性的数据。 整个明代地方赋役核算体系，就
是以明初的田赋额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 下面就从核算角度详细分析明初田赋额的特征。

（一）不可核算的土地额与逐级加总的田赋额

《大明会典》中关于田地科则有如下记载：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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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说的缺乏可计算性和计划性，是指在广义的财政资源实际征收中，可以计算且有计划的部分较少，或者计算的性质并

不全面（如田赋中所包含的徭役成分），而并不是说财政管理中完全没有会计核算。 就已经征收到官府、仓库的粮食、布绢等实物而

言，仓库出纳是有会计记录的，州县的钱谷收支情况也需上报接受审核。
参见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１ 年第 １ 期；王毓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身份〉写作提纲》，《王毓铨史

论集》，中华书局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６７８—６７９ 页；汤明檖《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学术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弘治《徽州府志》（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６４ 年版，第 ５５ｂ 页）卷 ２《食货一》保存了一份永乐元年工部勘合札付的内容。
《诸司职掌》（下），《玄览堂丛书初辑》第 １３ 册，正中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２６８—２７５、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７—３１０ 页。
赵中男：《明代物料征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８６—８８ 页。



五勺；芦地，每亩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亩三合一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①

这常常会让我们以为当时官府是通过“土地额 × 土地科则 ＝ 田赋额”这样的算式来计算田赋额

并进行征收的。 但实际上，这种计算只是在户一级才有可能进行，明初州县官府只能根据黄册，通过

自编户至甲—自甲至里—自里至州县这种层层汇总做加法的方式得出某县的田赋额。
明前期，土地科则非常复杂，绝非只是简单区分官民、田地山塘而已。 以直隶徽州府歙县为例，

该县的一等官田包括折斛田、居养院田、活人会田等六种不同科则的土地类别；民田虽相对简单，但
除了分为上、中、下三等外，即便同为上田或中田，同县不同乡的科则也不相同。② 要在州县层面根据

土地额和科则计算田赋额，必须以县级官府能够掌握分科则的土地数据为前提。 这有两种可能的途

径：一是通过鱼鳞图册系统实现，一是通过黄册系统进行。 但其实这两个系统均缺乏支持这种计算

的数据。
首先，洪武时期编纂的鱼鳞图册里不包含如此细致的信息和汇总核算数据。 从栾成显发现的

《洪武十八年歙县十六都三保万字号清册分庄》和《洪武十九年休宁县十都六保罪字保簿》所登载内

容看，册中包含土地的字号、类别、面积（还包括原额、今增等细分项目）、见业、土名、佃人等项。 其

中，面积的登记既有因袭自元代的以亩、角、步为单位的丈量面积，又有明代官府册籍普遍采用的以

亩、分、厘、毫为单位的纳税田亩面积。③ 《洪武十九年休宁县十都六保罪字保簿》登记地块里标识了

“次下田”这样的土地等级，但没有标明具体科则。 而该鱼鳞册的册首只给出田地山塘的总额和分项

数额，并没有根据田土等级进行分类汇总统计。 这就意味着，如果单纯依靠这样的册籍，只能确定田

土的归户信息和面积信息，无法计算该保的总税粮额。 再考虑到各乡田土科则的差异，州县衙门也

不可能靠这些册籍来核算税粮额。
其次，黄册系统也提供不了计算的可能。 由于没有洪武黄册遗存，笔者只能根据黄册之前的小

黄册和永乐时期个别户的黄册抄底来分析。 根据竺沙雅章和宋坤、张恒公布的文书可知，小黄册在

每户田产或田粮项下的田土面积之后，记载了夏税正耗麦额（或钱额）和秋粮正耗水脚米额。 田土被

标明了自然和社会性质（如民田、民地），但是没有标明等级或科则，据此难以在户以上的层级进行分

科则的土地额汇总。 小黄册卷首开列有“田土起科则例”，但存在省略；卷首虽有人丁和田产官民田

土数目及其各自夏税、秋粮总额的记载，但看不出有分科则田土数额记载的迹象。④ 《永乐至宣德徽

州府祁门县李务本户黄册抄底》中永乐元年（１４０３）的旧管、新收、开除事产下，均登记了土地面积，新
收田土标明了“下田”，但是没有记录税额。⑤ 《永乐徽州府歙县胡成祖等户黄册抄底残件》中登记了

土地所属的都、类别和等级（上田、下田、上地等），面积项后有夏税麦、丝、秋粮米三项税额记载。 鹤

见尚弘通过比对弘治《徽州府志》所载科则及《永乐徽州府歙县胡成祖等户黄册抄底残件》，做了复原

税粮计算关系的努力。 但他指出，根据县志提供的科则记载和此黄册登记的田土等级和面积，不能

完全得出税额，因为有些科则县志并未记载。⑥ 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方志失载某些科则，不如说是因为

在基层，编户所承担田赋额并非完全根据田土面积和科则计算出来，而是掺杂了历史惯例、里长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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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阳：《大明会典》卷 １９《州县二·田土》，《正德大明会典》第 １ 册，汲古书院 １９８９ 年影印本，第 ２３２ 页。
弘治《徽州府志》卷 ３《食货二》，第 ２６ａ—４３ｂ 页。
栾成显：《洪武鱼鳞图册考实》，《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 当时鱼鳞图册上所谓“计税二分五厘”的意思是土地纳税面

积为二分五厘，而不是指实际的赋税额。
竺沙雅章 「漢籍紙背文書の研究」 『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 第 １４ 号，１９７３ 年；宋坤、张恒：《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的

再发现与考略》，中国古文书研究班工作论文，北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 １ 卷，花山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序刊版，第 ５４—５６ 页。 栾成显

对此文书做了详细研究，参见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２１—１４２ 页。 本文采用《明代黄册研究》
对该文书所拟题名，而非《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拟题名。

原文书只有数字，没有税目名，这是鹤见尚弘考证的结论。 鹤见尚弘：《关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户籍残篇》，鹤见尚弘著，姜镇

庆等译：《中国明清社会经济研究》，学苑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６２—２７８ 页；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第 ４２—４５ 页。



户谈判等因素的结果。 上述证据都表明，根据土地额核算田赋额只能是由里长等人在户一级进行，
在甲、里等更高层级不存在分科则的土地汇总数字，官府自然也无法根据土地额和科则用乘法来计

算田赋额。
最后，从明初期地方志记载可知，县级数据只有田土总额和税粮总额，以及按照田地山塘、官民

等自然、社会性质大类分别统计的田土额及相应税粮额。 虽然可以看到每类田土包含的不同起科等

则的记载，比如民田有若干种科则，但是没有不同科则田土面积的统计数字。①

综上，在明初，州县官府是不能够根据掌握的土地额和科则用乘法来计算出应征田赋额的，而只

能接受由里甲层层汇总上报的田赋额数据，用加法来得出全县田赋额。 州县官府无法在税额（田赋

额）和课税客体额（土地额）之间建立起计算关系。 易言之，土地额对当时的官府而言，不是一个可以

用于田赋额核算的课税客体数据，只是徒具象征意义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在早期赋役改革中，是田

赋额而非土地额成为赋役摊派对象的原因。
（二）田赋额的两套数据系统及相等关系的建立

明初田赋管理中，田赋额兼具两种性质。 它既是可计算的、均质的账面“税额”，又代表不可计算

的、不均质的实际负担。 前人研究多从民众负担角度强调后者（民运体制下不同仓口田赋的实际负

担因运输距离远近等因素而不同），②而忽略了前者在核算上的意义，也未从官府田赋数据使用角度

深入剖析这种差异的成因。 这种双重性其实是由田赋额所处的两套数据系统分别赋予的。
在官府系统内部，田赋额存在两套数据系统。 一套是依托黄册，自编户而甲、里、州县、府、司、户

部，层层汇总下级夏税、秋粮额，继而上报的系统。③ 这套系统的数字是均质的“税额”。 另一套是户

部根据国家需要，给各布政使司和直隶府州下达勘合文书（给布政使司的是照会、给直隶府州的是札

付），让其调拨一定数额田赋到指定地点的衙门或粮仓的系统，这种税粮解纳责任的分派，称作“派
拨”“坐派”。④ 这套系统的数字意味着与仓口和运输劳役绑定在一起的、不均质的负担。 将自下而

上的黄册田赋额汇总上报，和将自上而下的坐派田赋仓口粮额拆分后下达给下级衙门，就是布政使

司和府两级官府田赋征管的主要核算工作。 各省直黄册所载夏税、秋粮额，就是户部坐派起运仓口

粮额、存留支用粮额的数量上限。 随着时间推移，二者形成了相等关系。
宣德时期，起存仓口粮额仍旧少于黄册粮额，并非相等关系。 根据宣德五年（１４３０）七月二十六

日苏州府知府况钟的《请减秋粮奏》计算可知，当年苏州秋粮总额 ２ ７７９ １０９ 石，起存仓口六处（北京

白粮、临清粮、徐州粮、淮安等卫粮、南京粮、存留本处粮）粮额之和为 ２ ４７２ ２７５ 石，苏州府支出粮额

较之应征粮额少了三十多万石。⑤ 存留本处粮额，并非起运剩余的全部应征粮额，而是本处经制内的

应该支出的粮额。 至于剩下的那三十多万石税粮，或许是作为机动资源而存在。
至迟到成化时期，起存仓口粮额与夏税秋粮额的相等关系已经出现，如弘治《徽州府志》所载成

化十八年（１４８２）该府的田粮额数及其分派情况，参见表 １。
至正德时期，不同层级官府黄册系统的夏税、秋粮额与从勘合系统衍生出的起存仓口粮额这两

套田赋数据都建立起了对等关系，表 １ 所示记载结构也成为正德以降方志中田赋的固定记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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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洪武《苏州府志》记载了不同类别土地（如官田、功臣还官田、开耕田、民田、今科田）的面积数字，但在各类土地面积后只

开列了不同起科等则，却没有分科则的土地面积数字。 《永乐大典》引《潮州府图经志》在官田地、民灶田、僧道田、学院田、没官田之

后只是注明“每亩科正米不等”，随后给出正耗米总额。 参见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第 ９４—９６ 页；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

方志辑佚》，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６１１ 页。
梁方仲：《田赋史上起运存留的划分与道路远近的关系》，梁方仲：《明清赋税与社会经济》，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６０—２７７

页。
《明太祖实录》卷 ２０３，洪武二十三年八月丙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１９６２ 年版，第 ３０４３—３０４４ 页。
况钟：《况太守集》，江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８５、７２ 页。
况钟：《况太守集》，第 ７２ 页。



表 １ 成化十八年徽州府田赋结构

两税类别 两税数量 起运、存留仓口类别 其他实物数量
小麦 ／ 米数量

（石，含折算）

夏税

麦（石） ５１ ４９８

丝（两） １７５ ５８２ 两

茶（觔） ３７６ 觔

存留 本府永丰仓麦 ４ ９９８

起运

京库折银麦 ２２ ０００

南京光禄寺麦 ５００

南京仓麦 ３ ０００

南京库收阔白苎布（疋） ３０ ０００ ２１ ０００

南京库收歙县丝折生绢（疋） ８ ７７９１

秋粮 米（石） １２０ １３１２

存留

起运

本府永丰仓米 ８ ３７１

本府庆积库收折银米 ３ ５６０

本府儒学仓米 ８００

各县儒学仓米 ２ ３５０

各县存留仓米 ２ ２５０

京库折银米 ７１ ０００

南京供用库芝麻 ８００

南京各卫仓米 ３２ ０００

　 　 资料来源：弘治《徽州府志》卷 ３《食货二》。

说明：不保留小数。

注：１ 据《徽州府志》卷 ３ 弘治十四年（１５０１）记载，“每丝 ２０ 两折绢 １ 疋”。

２ 这一数额与《徽州府志》卷 ３ 记载的六县秋粮米额之和相同。 但是《徽州府志》卷 ３ 记载该府秋粮存留米 １７ ２３１ 石，起运米 １０２ ８００ 石，其和

为 １２０ ０３１ 石，较此数额少 １００ 石。 不过将表中所列具体仓口数额加总，得到存留米额 １７ ３３１ 石，起运米额 １０３ ８００ 石，总和为 １２１ １３１ 石，较此数额反

多 １ ０００ 石。 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刊刻错漏导致的。

两套田赋数据相等关系的确立，使得通过计算分项支出额之和来表示总收入额成为可能。 黄册

所载税粮额乃是应征田赋额，属于财政收入性质。 起运、存留仓口反映的乃是户部下达给地方官府

的供给责任和地方官府的支用事项，对地方官府而言属于财政支出性质。 因此，司、府、州、县级官府

的田粮额核算公式分别为：夏税麦额 ＝ 起运麦额 ＋ 存留麦额；秋粮米额 ＝ 起运米额 ＋ 存留米额。 其

本质可以表述为：应征田赋总额 ＝应支田赋总额 ＝起存各仓口田赋额之和。
总收入额可以用分项支出额之和来表达，在使用实物收支的明前期，对财政运作并没有太大意

义。 但随着起存田赋分仓口折银改革的扩展，这一计算方式为运用实际支出银额来预估实际应征银

额提供了方便。
（三）作为派征基准的田赋额

在官僚系统的行政中，作为均质“税额”的田赋额具有两种职能。 一方面，它是应征收的实物税

额，不同地区间调拨的实物财富额；另一方面，它又常常被当作各级官府分派各种财政负担的基准，
最后演变成摊派对象额。 因为相较于土地额和人丁额，田赋额更能体现一户、一个里甲、一个州县、
府、省的财赋状况，①从而反映其承担各种形式财政负担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田赋额还是官府掌握

的最具可核算性质的数据，土地额和户口人丁额都缺乏这种特性。
首先，田赋额被用作六部向各省直坐派各种财政负担的基准。 一个地方田赋额的多寡不仅是户

部派拨远运仓口时的考虑因素之一，还是户、工、礼部坐派上供物料的依据。 宣德五年的苏州府就是

·５４·

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发展

① 正因如此，税粮额被作为朝廷给县划分等级的依据。 明代以前都以户数多寡为依据划分州县等级，明代开始转而以粮额为

准。 ２０ 万石以上为上府，１０ 万—２０ 万石为中府，１０ 万石以下为下府。 ６ 万—１０ 万石为上县，３ 万—６ 万石为中县，３ 万石以下为下

县。 参见刘铮云《“冲、繁、疲、难”：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初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集刊》第 ６４ 本第 １ 分，１９９３ 年印行，第 １７５—２０４ 页。



一个典型例子。 当年，苏州府“奉到工部等部勘合，坐派铜铁、金箔、颜料、油蜡、牲口等项数多，着将

本府官田粮照依别省布政司民粮，一体科派。”苏州知府况钟认为官田“租繁粮重，民贫艰难”，所以请

求“止将本府民粮十五万三千余石坐派物料”，不将 ２６２ 万余石官田粮纳入坐派基准。①

其次，田赋额被作为地方官府向里甲、编户坐派其他赋役的基准。 比如，由各处仓场储藏、用于

往来军马支用的马草，“于本处官司照田粮征收”。② 驿传役的编佥（如马驴夫、水夫）也是以田粮为

依据，③虽然偶尔存在照土地额编佥的情况，但总体都是照田赋粮额编佥。④

黄册田赋额所具有的这种一般性赋课基准作用，伴随正统到成弘间各类赋役征收内容的量化和

可计算化，很快使田赋额扮演起摊派对象的角色。

三、数量化、计划性与摊派技术：宣德到弘治府县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萌芽

基本不依赖核算的明初赋役体制如何开始向可计算的财政体制转变？ 这并非某些官员主观推

动的产物，而是为解决财政危机，各地自宣德到弘治时期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客观遗产。
明初赋役体制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方面，各类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且变动不定；另一方面，由于主

观或客观原因使得负担分派不均，最终导致永乐末年各地出现了以逃户和税粮拖欠为表现形式的财

政危机。⑤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将负担轻重与百姓的负担能力高低相互匹配，也就是贯彻均平原则，
才能确保赋役征发的可持续性。 虽然明初体制也是遵循均平原则设计，但显然继续依靠那种政府不

进行核算，而将一切赋役征派委之于粮里自治的运作方式是无法有效实现均平的。 实现均平原则需

要探索新的管理技术。
从宣德年间开始，州县官府开始在吸收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着手规范赋役征发，以实现均平征

收、确保征发的可持续性。 具体地，就是先根据实际需要，预估每年需要征收的田赋附加费用、物料、
地方公费的价值，制定需要征发的徭役计划，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负担分配到具有或代表着相应承

担能力的对象上。 在为解决每年征收而临期进行的预估分派活动中，州县赋役核算体系开始萌生。
不过这种为实征而临期进行的预估分派计算，在总额上缺乏稳定性和约束力，与其说是预算雏形，还
不如说更接近于会计账册。 下面从田赋、物料和公费以及徭役等不同类别进行考察。

（一）田赋可计算化的两种路径

田赋的变革趋势是从包含有徭役成分的户役向纯粹的土地税转移。 从核算角度看，是将田赋中

不可核算的负担量化，使之可计算。 从州县官府的立场看，变革有两种路径：一是从州县支出环节开

始的改变，即对各仓口税粮征收实物附加税或者折银。 这一变革路径最初是户部自上而下开启的，
体现为官军征耗解运的“兑运法”改革，和将解支款项折银征收的金花银，后来地方官府也开始进行

类似改革。 二是从征收环节开始的改变，体现为官府亲自进行耗米征收和支放。 这一变革路径是州

县官府开启的。 两条路径的变革交汇融合，共同推动田赋向着可计算化演进。
先看户部自上而下从支出环节入手对仓口税粮的改革。 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一是宣德五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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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况钟：《况太守集》，第 ７７—７８ 页。 又乾隆时况廷秀所作《列传》（况钟：《况太守集》，第 ３５ 页）提到：“独工部采办杂供物料，
例照粮科派，税粮莫多于浙江，乃苏州七县视浙江十一府六十六县粮数更多，以致派办物料竟与全浙同，民难支应。”这一表述是准确

的。
《诸司职掌》（上），《玄览堂丛书初辑》第 １２ 册，正中书局 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１８６ 页。 又，“国初，光禄寺牺牲所、御马监并象马牛

羊房等草料，俱于民间照田粮科征解纳。 官军草料亦如之。”参见万历《大明会典》卷 ２５《户部十二·草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１９８９ 年影印本，第 ４５５ 页。
《诸司职掌》（下），《玄览堂丛书初辑》第 １３ 册，第 １７８ 页。
苏同炳：《明代驿递制度》，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１９６９ 年版，第 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８、２８０ 页；李长弓：《试论明代驿传役编佥

“唯粮是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８ 年第 ４ 期。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 ２２《周文襄公奏疏》，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影印本，第 １７３—１７６ 页。



兑运法实施相伴的漕粮加耗。 为了减轻编户运输税粮的劳役负担，宣德六年十月朝廷批准《官军兑

运民粮加耗则例》，开始在江南改支运为兑运，官府向百姓征收耗米作为官军运费。① 田赋仓口背后

隐藏的运输劳役转化为田赋正额的附加税———耗米，加耗率高低体现了仓口远近导致的运费差异。
二是正统元年（１４３６）周铨建议在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的不通舟楫之处折征布绢白银，解运北京

充行在军卫官员俸粮。 这一政策后来演变为固定折银 １００ 万两的货币化税收———金花银。② 金花银

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折银率一直保持不变，即“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这意味着它与实物粮食价格

波动脱离关系，不再临时折征，而是成为货币化赋税。③

再看州县从征收环节开启的变化。 宣德年间周忱、况钟在苏州府的改革可为代表。 这一改革给

田赋核算带来的关键改变就是苏州府将粮长私下加征的耗米改为由官府核算、征收、贮存和支放，从
而形成了不同于黄册和勘合系统，在户部掌握之外的州县田赋核算体系。 森正夫对这一改革已有精

深研究，④笔者在其研究基础上强调以下几点：
首先，加耗率及由其决定的耗米总额，是官府在“稽考民间加耗”惯例基础上制定的。 就其对应

的支出事项而言，涵盖了“加耗并远运脚费、衬仓作囤、芦蓆稻草”等内容。⑤ 由此可见，苏州的加耗

额不仅包括了户部规定的漕粮耗米，而且还涵盖了运输存储中更广泛的内容，实现了田赋实际负担

的全面可计量。 民间只有各个粮长私征加耗的比例惯习，而不可能存在全县私征耗米总额之类的数

据。 此次改革是以民间惯例为基础，所以核算过程是先根据民间惯习确定加耗率，然后计算得出应

征耗米总额。
其次，在征收方式上，统一论粮加耗。 耗米相当于田赋额的附加税，田赋额从税额变成了课税基

数。 这种加耗方式与根据仓口远近区别加耗高下的户部漕粮加耗方式不同，编户所纳耗米仅与册载

田赋额有关，而同仓口脱离了关系。 仓口所体现的田赋之不可核算负担与耗米的联系，只体现在总

额上，而不体现在具体仓口税粮的加耗上。
再次，在收支管理上，官府直接向所有纳粮户征收正耗米，贮于水次仓，然后根据粮长领运仓口

发放不同数量的耗米。⑥ 从而将仓口背后隐藏的运输劳役转变为强制领薪劳动。 而且设立拨运、纲
运二簿，“拨运记支拨起运之数，预计所运京师、通州诸仓耗，以次定支。 纲运听其填注剥浅诸费，归
以偿之。”⑦前者相当于支出预算，又兼有官仓出纳登记作用。 后者是运输途中各项支出的账本。 如

此，基于民间惯例基础上，州县官府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田赋核算系统。
（二）物料和地方公费的量化预估与摊派征收

上供物料和地方公费起源不同，但是核算方式的变革趋势极为相似，至嘉靖以后，多数地区以

“均平”或“里甲”的名义合并征收。 其征收形式都经历了从用官钱粮购买或其他手段措办到向里甲

摊派，再到向丁、田（或粮）摊派的变化。 在这一过程中，对物料和地方公费进行量化预估（以米、钱、
银计量）后摊派征收的方式逐渐定型。

１ 上供物料。 洪武时期上供物料有多种办纳方式，最后基本都由地方官府措办。⑧ 如光禄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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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厨料，最初取自上林四署，后来支取天财库钱钞从民间买办，正统才开始坐派各省直，命其动用官

钱收买。①

州县的措办方式也属多样。 至正统年间，大多采用税粮折纳（正统十一年明确为用存留税粮折

纳）②和里甲科派这两种形式。③ 到弘治时期，用里甲均平来办纳物料已经得到朝廷认可。 弘治六

年，户部尚书叶淇以各处存留粮不敷支用，而京库颜料积储较多为由，建议自弘治七年开始，减派一

半颜料，“支取该年里甲均平买办”。④ 不过，最初官府只是将物料负担均派各里，委之于里长阶层解

决，并没有考虑建立一套核算征收体系。 里长如何对编户征收，不是官府必须关心的。
里长阶层在措办物料的过程中，发展出一些收支核算方式。 比如宣德九年常熟县里老提出了一

套各里按照统一额度预征，以支办军需物料的方案。 该方案中，每年秋收时，每甲出米 ５０ 石，全县共

２６ ５００ 石，作为办纳坐办军需颜料的基金。 每年奉到坐派军需颜料的勘合时，按照时价，用预征之米

购买上纳，或用预征的货物支应。 解运则从现役里长中选人轮流负责，并且“置立支收文簿二扇”记
录出纳情况，常熟县官府“另置总簿一扇，遇有坐派军需颜料等项到县，照依时估，合用价钞，明白将

所收米及货物支拨买办合用”。⑤ 可以说，这是一套相对完整的预先征收、仓米出纳、估计支出的核算

方案。
苏州府知府况钟同意了该方案，但将具体管理者从粮里人等改为各县正官。 他还要求在官员因

考满、事故而迁转时，义役仓的簿册也需要与正额田赋仓储一样进行交割。 每年还需要接受抚民侍

郎、巡按御史的监督。 在总结粮里阶层实践经验基础上，州县官府建立了一套围绕物料措办的预征、
物料估值、存储出纳的核算体系和册籍。

苏州府建立起的物料收支核算体系有以下 ３ 个特点。 首先，征收额是以里长层自己长期办纳物

料的经验为基础制定的，并非官府对物料价值逐一核算而得出。 其次，以甲为单位，不分现年、排年，
一体征收，同甲人户负有连带责任。 再次，预征的米额在实际办纳坐派物料时，“如有多余，下年支

用；不敷另行均办”。⑥ 征收呈现出定额化倾向，尽管还很不完备。 州县官府在核算基础上形成了一

个针对特定开支的储备金库，可以在不同年份间调剂余缺。
虽然各地具体情况和变化时间不同，但大体逻辑与此相近。 也就是由州县负责的上供物料最终

被均派给里甲，里长阶层在措办过程中发展出一些初步的核算方案。 后来，在某些契机下州县官府

以这些经验为基础，用米或钱、银估定办纳物料的费用，预先以里甲为单位和对象进行摊派征收，⑦然

后用这些收入来办纳坐派的上供物料。 伴随着官府介入具体征收，预估核算和出纳登记体系诞

生了。
为了贯彻“均平”原则以便编户承担，在后续改革中，派征物料的对象逐渐从里甲转变为丁、田，

或仅是丁，或仅是田，浙江的丁田法、福建的八分法、广东的均一料派法分别是其代表。⑧ 这一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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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不同里甲的负担能力不同（即不同的里所辖编户的人丁事产总量是不平均的），单纯以里甲

为单位平均征收米、钱或银欠缺公平。 地方官探索更合理派征方式的结果，就是以丁、田等更能体现

编户负担能力的指标代替里甲作为派征对象。
而在不同地区，具体方案又有差别。 比如，丁、田（或粮）核算的地域范围是一个县、一个府，还是

全省？ 再如，核算的时间范围是现年里甲还是所有里甲？ 这些均因地因时而有差异和变动。 弘治十

年，巡按浙江御史吴一贯的案验，是笔者所见最早一份具体揭示上述物料派征对象从里甲到丁、田分

化和转变逻辑的史料，弥足珍贵：
该蒙巡按浙江吴御史案验，内开：税粮征收，每岁俱有常数，而物料逐年买办，全无定规。 如

户部之会计年例、预备、供应、修省等事，礼部之牲口、祭祀、药材、金箔、历日纸等事，工部之修理

家火、成造弓箭、岁办颜料等事，与本布政司给发各卫所运粮船料、岁造军器等事，一年之间，多

则派至四五十起，少亦派至二三十起。 部派于司，司派于府，府派于县，县派于里，里派于甲。 照

里分派，不论贫富，照甲取银，不论高下，细民受害不可胜言。 且人民一百户，内原设里长一名，
甲首一十名，轮年应役。 里长有富有贫，甲首有全有欠，有里甲共至十数丁，而田不过二三十亩

者，若不凭据丁田，惟照里分，一概派银，则贫困之民，诚不能免不均之叹。 该本院公同左布政按

察使等官，议得本布政司每年额办、买办、撮办等项物料，自来各县俱征百姓价银，工部为多，本

司次之，各年虽有多寡不同，然截长补短，则皆不甚相远。 因往推来，尽可着为定数。 通将弘治

七年、八年、九年南北两京各部并本司派过物料起数通行算计，大约一年共得银一十二万二千

两，可够起解给领等项支用。 及佥解户一百六十名，可够各项各处官解。 今将前项银两，查验县

分户口田粮，斟酌地方冲要僻静，量为增减，坐定额数。 自弘治十年为始，均派于杭州等十一府

仁和等七十六县见年里甲丁田内，照依后定银数出办。 其解料人户，各县就于该年均徭相应人

户内亦照后定名数编佥。 杭州府九县共银一万一千两，共解户一十二名。 ……每年俱限六月以

里，该县将前项坐定见年里甲出办银两，径委的当人役，解送布政司收贮听用。 及将编佥该年均

徭解户，开造花名小册，亦送布政司，收候听取，一年一次，永为定规。①

从吴一贯这份案验可知，物料的坐派直到弘治年间，不但派无定数，而且派无定时，因而“全无定

规”。 此时虽然物料已经采取预先征收白银买解的办法，但是应征物料银额统一按照里数摊派。 吴

一贯为改变因此产生的不均弊端，一方面根据过去三年实征物料价值核算出物料价银定额，进而以

各县户口田粮为依据，确定各自应分担的物料银额；另一方面命令各府州县让见年里甲照其丁田来

出办分派的物料银额。
２ 地方公费。 学界习称明代地方官府在祭祀、科举、仪典、日常行政中所需经费为地方公费。 这

些经费本来应从存留钱钞中支付，最初可能是官府出资让现年里甲买办，但在宝钞贬值、行政事务趋

繁的背景下，给价不足成为常态，正统以后大多彻底变成了里甲的负担，具体承担形式则各地不同。②

后来地方官府开始制定出一些制度，规范里长对均平钱、甲首钱的征收。 官定制度出台后，虽然最初

有的地方仍是由里长征收、储藏、支用均平钱，但不久后就都改为统一缴纳官府，由官府直接支放使

用了。③

地方公费的具体核算方式各地不同。 相对于自上而下坐派的上供物料，地方公费额度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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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可协商成分，因此其核算过程更多表现为官府与里长阶层的协商过程。 郑纪的《新里甲日

录序》反映了成化末、弘治初福建仙游县里长协商核算、实现公费负担定额化的过程，郑振满已对此

做过分析。① 笔者从核算层面再强调两点：第一，《里甲日录》不仅提供了一个总额，而是“议定供应

事目”，“自圣寿祀饮而下，至于役夫什廪之征，量轻酌重，分条类目”，列出了一个详细的支出事项与

经费额度预算。 第二，里长阶层核算出的这个预算，经过“呈白县堂”后，全县里长又“合盟以坚

之”。② 地方公费在县一级的定额，是民间协商与官方定制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而其实现则是依靠民

间合约的形式。 事实上，支撑明中期以降定额化赋役征收改革落地的，正是弘治以降越来越普遍的

民间赋役合同。
定额化后的地方公费之征收及其使用形式也是千差万别的。 就征派单位与对象而言，在明初里

甲制背景下，早期地方公费应多以里甲为科派单位，以现年里长为追征对象。 不过，具体是向现年里

甲派征还是向全县所有里甲派征，也是因地而异，比如在浙江，是向全县里甲分派，在广东则仅向现

年里甲派征。③ 而广东肇庆府在成弘时期地方公费改革之后，形成的结构是“甲首归农，里长在

役”，④即还需要现年里长在衙应卯听派。 而事实上，无论是哪种方式，都还存在继续向里甲派征新负

担的可能性。
大约在成化、弘治时期，派征对象向丁、田（或粮）转移的趋势明朗起来。 弘治、正德时期，巡按等

官员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对地方公费制度进行规范化。 在此背景下，府县官府形成了更完备的册籍系

统。 正德《琼台志》载：
今吾郡州县里役入年例，先具手册，清审实在丁粮，合干上司定则，人丁钱三百文，米石钱

三百三十四文，谓之均平。 凡岁祭表笺乡饮科贡等项，俱此出办，余者充该年料价，如不敷，仍

于前项丁粮添补，固为良法。 但外夫马供日下程等派，浩繁无额，有甚于则内者。 势亦不可

尽去。⑤

“里役入年例”说明里役已经有了成文的制度规定，其具体内容可能像浙江一样也开列了各项经

费名目数额。 此外还有征收税率“人丁钱三百文，米石钱三百三十四文”，这是“上司定则”。 琼州府

的上司自然是布政使司、抚按，由此可知此时广东已经有全省统一的关于均平的制度规定和册籍。
“先具手册，清审实在丁粮”旨在明确课税客体，以确保均平钱征收的公平性。 可以说“手册”具有课

税客体册籍性质，而《年例》具有征收和支出预算册的味道。
综上，对于宣德至正德间在州县负责的物料、公费措办中发展起来的核算体系及其变化，可以有

如下认识：第一，大概正统之后，二者普遍采取了向见年里甲派征的方式，成化、弘治时期已经较多采

取按照丁、田征收银两的做法。 物料、公费的征收，从见年里甲以连带责任方式承担向着以丁田为课

征客体的征收转移。⑥ 同一里甲负有连带责任的户役体制开始解体，丁和田从户中独立出来成为课

税客体。 第二，公费征收使用，存在从见年里长自行征收买办，向官府亲自征银贮库支放的转变趋

势。 第三，早期征派制度和款项数额是州县一级官府与民间里长在既往征收经验基础上协商试行

的。 到弘治、正德时期，普遍出现了巡按等官员建立省内统一制度、编制册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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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均徭文册：徭役征发的计划性

开始于正统年间的均徭法是明代徭役制度的重大变革，而要准确把握均徭法的意义，首先需要

明确均徭法确立前杂役的佥点方式。
洪武时期，确立了杂役以户等为佥派标准的原则。 洪武二十六年成书的《诸司职掌》中载：“凡各

处有司，十年一造黄册，分豁上中下三等人户，仍开军民灶匠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当外，其大小杂

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点差。”①黄册是佥点徭役的基本册籍。
关于明初杂役的佥点方式，梁方仲根据嘉靖《海宁县志》认为杂泛差役随时由里甲点差，②而高

寿仙根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十八年正月己卯条认为杂役由州县官府审编点充。③ 其实这二者并不

矛盾。 梁方仲认定杂泛差役佥点权力在现年里甲手中的依据是“其外，一应大小衙门额设库子、斗
级、坝夫、馆夫、皂隶、斋夫、弓兵、巡捕、铺兵、防夫等项，此为杂泛差役。 府县每年一次，令该年里甲

量其役之大小，各照赋役黄册原定上中下三等点差，此定制然也”这句话。 但实际上库子、斗级、弓兵

等杂泛差役的征发流程，并非里甲点差可以完全涵盖的。 首先，杂泛差役因事临时佥点，官府有劳役

需要时，无论是徭役的内容还是应佥点的人夫数额，只有官府才清楚，“府县每年一次，令该年里甲……
点差”的前提是府县将差役的名目、役夫人数派到里甲。 不同时间、因不同事务而起的徭役需要的人

数不同，有的全县可能只需要几名，几个里就有足够的相应人户可以应当；而有的差役则是几十名、
上百名，可能需要集合几十个里才能佥够有能力应役的人户。 也就是说，现年里长在里内进行户的

佥点之前，官府其实已经进行了一次佥点，决定一项临时差役要在多大范围内让哪些里来承担。
笔者认为根据明初制度设计下，杂役佥点分两次进行。 官府进行的一次佥点，是以里甲为对象

的，将一项差役派给某一里长所负责的里。 由现年里长进行的二次佥点才是以户为对象的，将该里

负责的差役派给具体人户。 这种操作方式与明初以良民治良民、粮里自治的理念，以及将里甲作为

赋役征发基本单位的制度设计是吻合的。
但在制度运行中，粮里阶层和胥吏串通，侵蚀了官府的一次佥点权。 于是可以看到浙江嘉湖、直

隶苏松等府粮长“预有司诸务，徭役则纵富役贫”，④广西“有州县官吏，通同里书殷户，放富差贫

者”。⑤

民困于役促使官府需要寻找能让徭役可持续征发的新办法。 正统八年，均徭法开始实施，旋即

废止，景泰元年（１４５０）再次获准施行，至迟到弘治元年，均徭法已经成为全国性制度。⑥

均徭法改革中，官府将部分徭役的佥点对象从里甲（明初杂役）变为编户（均徭役），⑦从而将两

次点差合为一次点差。 在杂役佥派上里甲分裂为户的意义，与在物料、公费派征上里甲分裂为丁、田
的意义相似，都是为实现均平而减轻里甲连带责任。 里甲作为赋役派征对象的角色淡化，丁、田、户
作为赋役课税客体的性质更加凸显。

均徭法改革的核心是编制《均徭文册》。 首先，它开列了全县经常性徭役项目和所需人数，使得

徭役征发具有了计划性，这是徭役可核算化的预备动作。 其次，在形成计划性的前提下，它标明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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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役夫由哪一户来承担，“预先定其徭役”，①在十年内固定了人户与差役的对应关系。 它兼具徭

役征发计划和具体徭役应役人户名册的双重作用。 正因如此，在有的地方，“差役编定之日，各写户

役姓名，备榜张挂”，②以公开的方式接受公众监督。 均徭法和《均徭文册》极大降低了徭役负担的不

确定性，减轻了对民众的扰动。

四、州县与部司间二重会计结构的发端

由于管理技术约束，明初不依赖核算，通过粮、里长进行实物和劳役征调的赋役制度设计，必然

意味着并非所有赋役征发都可以被直接置于中央集权监控之下，具体赋役征调实际上处于分层授权

管理的状态，很多管理权限的行使属于州县自理领域。
田赋和上供物料的实物征收额及运纳仓库由户、工、礼等部的会派及布政使司的再分派决定，州

县只负责监督粮里征收并向不同仓口、衙门解纳，这是属于中央控制下的财政事务。 而里甲正役和

杂役是皇帝授权州县官府执行的合法征发，虽然有《大明律》的原则规定，但具体执行全由州县官府

控制，属于没有中央参与的州县自理领域。 后来归入里甲负担的地方公费也属于地方官府自理范

围。 同一赋役类别的实际征管运作中，中央控制领域和地方自理领域存在交错，比如田赋征收的总

额、解运的仓口及数额虽由户部规定，但具体税粮征派起解方式则是由州县官府甚至是粮长层负责

决定的，上供物料的办纳方式也是由地方官府自主确定的。
宣德以降，随着州县层面赋役变革的进行，地方官府陆续纂修了一些新的册籍。 这些册籍或是

为核算田赋附加税———耗米，或是为预估物料、公费价值，方便派征而编定，其数额是在民间惯习基

础上，参考历年实际费用，由里长阶层和州县官府合作商定，带有地方性专项财政征收计划的性质。
这些册籍及其中的计算，意味着田赋仓口背后的徭役成分、物料和地方公费等原来无法量化、缺乏计

划的赋役征调内容，开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州县核算管理。 但是，由于既有的赋役管理分层授

权格局，这些新产生的核算信息并不被布政使司、户部等更高层级的官府掌握。 因此，与本不可核算

赋役内容可核算化相伴的，是州县与司、部之间在核算信息、核算体系上产生了差异。 笔者将这种不

同层级官府间核算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称为二重会计结构。 以下着重围绕苏州府耗米的情况进行

剖析。
在苏州府改革中，税粮运输劳役和损耗以耗米的形式得以体现。 耗米加征标准改由地方官府统

一确定并征收，设立官仓收贮、支放正耗米，设立拨运、纲运二簿作为地方官府的实际田赋收支管理

册籍，因此被纳入州县核算管理的收入增加了。 耗米和正米之和构成的实际征米额（即平米），成为

不同于黄册陈报的应征税粮额和户部勘合坐派仓口粮额的第三套田赋数据系统，由地方官府独立掌

握。 而粮长解运过程中剩下的耗米，需要运回来重新还入官仓，与“支拨羡余”（即没有发放的耗米）
一起被称作“余米”。 由于官征耗米、收支分离而出现的“余米”，成为独立于户部会计核算之外的一

笔地方收支款项，给地方官府提供了更多的行政调整空间。③ 平米的核算与黄册、勘合系统的核算发

生了分离，这是田赋领域二重会计结构在实物财政体制下的起源。
这是在明朝财政史上地方官府和户部在田赋核算管理方面的第一次分离。 然而，不在户部管理

范围之中、由巡抚直接管理的余米很快便成为了官员们攻击周忱的理由之一。 随着周忱被弹劾离

任，“户部括所积余米为公赋”，森正夫认为此后加耗余米转归户部管理。 不过，由户部控制余米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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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否能得出加耗米成为“中央直管的第二税粮”的结论，恐还有待商榷。① 因为从既有史料看，户
部插手干预的仅是仓储余米，并未将耗米的核算征收列入会计范围，否则历次巡抚的加耗改革也就

很难解释。 或许可以说，周忱改革中出现了地方独立的田赋（耗米）数据系统，但因此而建立起来的

地方财赋蓄水池———余米，却很快被纳入了户部管理之中。 所以，此次户部与直隶府间的二重会计

结构经历了从萌生到半夭折的过程，但巡抚在耗米征收核算标准上仍具有主导权，这一点给嘉靖十

七年（１５３８）苏州府田赋管理二重会计结构的定型提供了条件。②

五、明代地方官府赋役核算体系的早期演变逻辑

州县赋役核算体系的确立，只是以贯彻均平原则为宗旨的赋役制度改革带来的客观结果，并不

是赋役改革设定的目标。 但随着通过核算管理的财政体制萌芽，核算方式在赋役改革中扮演了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改革重点。
秉持以良民治良民的观念，以里甲制为基础的明初基层治理方式，内在地蕴含着一切赋役负担

向里甲摊派的必然性。 在这种治理方式下，不但催征钱粮由粮里负责，办纳上供物料、给官府买办行

政所需物品等事务也需要由现年里长经手操办。 随着负担的扩大，原定办纳方式失效，各项事务从

让里甲经手征调变成对里甲的征调，物料、公费成为里甲的直接负担。 由于官府授权给粮长、里长办

理具体事务，所以官府唯粮、里长是问，而不去关心粮里对编户的具体征发方式，也无需对赋役征发

进行详细核算。
然而，随时派征、负担总量每年变动不定的情况，与里甲十年轮役制度相结合，造成里甲间负担

不均。 加之粮、里长在对编户派征中的不法行为，导致了逃户、逋赋等财政危机。 在国家对百姓的榨

取总量不可能大幅削减的情况下，恢复旧法是不可能的。 只有通过更为“均平”的方案把负担合理分

派下去，将国家的赋役征发负担轻重与百姓的负担能力高低相互匹配，才能确保国家的赋役征发不

会令百姓破产逃亡，实现赋役的可持续征发。 在这里，均平不仅是一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政

治理想，更是一种实用的策略。
明初的制度是假设粮里阶层和百姓都是良民、顺民而进行设计的。 各色人等作弊没有被当作制

度运行的必然组成部分，而只是被看作需要由地方官监督的个别例外现象。 因此，虽然制度设计的

目的在于赋役均平，但实现均平的方式却是依赖粮里和百姓的自我道德约束。 而在实际运作过程

中，粮里阶层的作弊不可避免；加之制度设计本身存在诸如机械地规定大造之年方能过割等固有缺

陷，各种问题层出不穷。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赋役征发，不得不改变贯彻均平原则的方式。 一系

列具体派征方式改变的背后，蕴含着制度设计方针的转向，开始将实际运作中的粮里编户作弊纳入

整体制度设计考虑范围。 赋役制度设计不再追求“理想状态下最好的”方案，而是倾向于选择“现实

运行中弊端最小的”方案。
虽然不同地方、不同赋役类别的改革方式均有差异，且充满反复曲折，但总体而言，还是可以看

出一些共性趋势。 这些改革主要解决的是两方面问题：其一，针对已经全部压在里甲上的物料、公
费、徭役负担，要解决征派制度设计上的“不公平”，提出一套能够将负担分派给具有相应负担能力的

编户的制度。 其二，考虑到粮里作弊等问题，要解决制度运行中的“不公平”。 综合考虑这两方面问

题，就需要在派征制度设计上做出如下转变：一方面，地方官府力图将征收内容定额化，从而减少负

担的年度变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派征对象从以现年里甲为单位，开始向以全部里甲为单位、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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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为单位、以户为单位等多种形式探索转移，目的在于更合理地将纳税能力与赋役负担相匹配。 同

时，将核算权力、收支权力收归官府。 由于实际征收仍是由里长阶层负责，所以为减少其作弊空间，
前述派征制度设计倾向于简明，便于编户和官府的了解和监督。

表面上看，上述转变是从官府授权粮里自治变成了官府直接介入管理，其实不然。 官府仍然并

不直接临民，仍是通过粮里阶层进行征管。 州县介入赋役征发管理的真正内涵是制定出具体征收规

范（包括总额定额化、税率、派征对象等），其实质是从粮里承担无限责任的承包体制，变成了粮里承

担有限责任的承包体制。 宣德至弘治时期赋役制度改革，本质上是官府与民间责任划分方式的改

变，通过定额化降低官府与粮里阶层之间的负担不确定性，稳定二者关系，明确责任。 在这一过程

中，州县官府的赋役核算体系诞生了，并且成为了官府进行赋役管理的主要内容。 整体上不需要以

核算方式管理的赋役体制开始向需要通过核算管理的财政体制转变。 与此同时，不同层级官府间的

核算信息不对称也产生了二重会计结构萌芽。
从州县赋役核算体系形成过程中可以识别出 ３ 个演变趋势和脉络：一是征收内容定额化，原本

不可计量、计算的赋役征收内容以各种方式趋向形成量化数额或计划，降低了征收的不确定性。 二

是派征对象标准化，赋役的派征对象逐渐向标准、可计量方向转移。 里甲作为派征对象的作用减退，
丁、田、户成为物料、公费、徭役的课税客体。 三是派征规则采取摊派计算方式。 正德以降，这 ３ 个趋

势随着财政核算体系覆盖的赋役内容扩大和层级提高而更加明显。 核算体系改革侧重点逐渐从调

整官民之间征收关系向协调各地各级官府间财政关系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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